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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共同欺诈: 欺诈方与协助欺诈者的侵权连带责任
阿不都克衣木·阿不力米提

( 南京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 合同共同欺诈中的协助欺诈者相对于合同而言属于欺诈第三人。由于欺诈方与协助欺诈者的欺诈属
于共同欺诈，故在该合同被撤销后理应由欺诈方与协助欺诈者共同向受欺诈方承担民事责任，但协助欺诈者并不是
该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致使责令其承担侵权连带责任在我国《合同法》上成为不可能。我国可以借鉴外国做法，将欺
诈定性为侵权行为，从而将合同共同欺诈定性为共同侵权行为，并在此基础上确认协助欺诈者应当依照我国《侵权
责任法》的有关规定与欺诈方一起向合同中的受欺诈方承担侵权连带责任;至于承担侵权责任份额，应当根据欺诈
行为在合同订立与履行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大小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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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同共同欺诈: 案例中的发现

合同共同欺诈是指在合同订立或者履行过程中由

缔约或者履约一方当事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一起对

缔约或者履约另一方当事人进行的欺诈。在合同共同

欺诈存在的情形下，缔约或者履约一方当事人是欺诈

方，而另一方当事人则为受欺诈方，至于第三人则为协

助欺诈方，且其还是按照欺诈方的要求来协助该人对

受欺诈方进行欺诈。
合同共同欺诈分为两种。一种是缔约共同欺诈，

即存在于合同订立过程中的共同欺诈。关于这种合同

共同欺诈从下述案例中可见其特点。
1996 年，甲广告公司受丙贸易公司( 在明知丙贸易

公司并不是生产与经营电脑的企业的情形下仍然接受

后者委托) 委托分别于11 月20 日、11 月21 日、11 月26
日、11 月 28 日在乙报社所发行报纸的广告版上发布关

于丙贸易公司自有品牌电脑“只送不卖”的商情广告。
同年12 月1 日，丁某与同学戊某、己某来到丙贸易公司

在广告中公布的经营场所进行选机试用。经丁某对丙

贸易公司提供的样机进行观摩测试，决定试用一台 586
电脑，如试用满意再决定是否购买。但丙贸易公司称，

试用者必须先缴纳相当于购机全部价款的押金后，由

公司仓库提取同样配置的全新电脑，然后进行拷机( 安

装软件) 后才可提货。丁某当场将相当于电脑全部价

款的 8500 元押金交给丙贸易公司，并与其约定 12 月 4

日提货。12 月 4 日下午，当丁某到丙贸易公司的经营

场所提货时，丙贸易公司已经人去楼空。为此，1996 年

12 月 12 日，丁某以虚假广告为由将甲广告公司和乙报

社作为共同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两者共同赔偿

其直接经济损失 8500 元及增加赔偿 8500 元，并要求在

乙报社报纸上公开更正其虚假广告，以向消费者赔礼

道歉、消除影响［1］。
本案中丙公司和丁某为缔约双方当事人，其中丙

公司为欺诈方，丁某为受欺诈方。甲广告公司是第三

人且还是协助欺诈者，因为甲广告公司在明知丙贸易

公司并不是生产与经营电脑的企业的情形下仍然接受

丙公司的委托在乙报社发行的报纸上发布虚假广告，

而丙公司意欲在有关报纸上发布虚假广告属于缔约欺

诈，可见甲广告公司在明知丙公司意欲进行缔约欺诈

的情形下仍然接受其委托并在有关报纸上替其发布虚

假广告，属于发生在缔约过程中的协助欺诈行为。
另一种是履约共同欺诈，即存在于合同履行过程

中的共同欺诈。关于这种合同共同欺诈从下述案例中

可见其特点。
1996 年 8 月底，原江苏省供销社物资公司( 简称物

资公司) 与被告淮安市沪江科技商务有限公司( 简称沪

江公司) 签订一份买卖协议。双方约定: 物资公司提供

170 万元作为货款向沪江公司购买存放在枝城港的1． 5
万吨煤炭，沪江公司在接受物资公司货款前必须将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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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枝城港的 1． 5 万吨煤炭划拨到物资公司在枝城港

的账户上( 沪江公司负责为物资公司在枝城港开户)。
同年 9 月 2 日，在沪江公司先向物资公司发函称本公

司有相应数量的煤炭存放在枝城港后，枝城港务局第

一港埠公司( 港埠公司) 货运管理科有关负责人按照沪

江公司的要求，向物资公司出具存煤证明一份，称“沪

江公司在我港存煤 2． 3 万吨”，并盖有该管理科公章; 9
月 6 日，又出具一份煤炭转易户通知单，载明“原收货

单位沪江公司，数量1． 5 万吨，存煤地点枝城港，现收货

单位物资公司”，并加盖了港埠公司货物验收专用章。
据此物资公司向沪江公司支付货款 110 万元，沪江公

司收款后仅实际交付物资公司煤炭 985 吨，计价款16． 3
万元。物资公司再到港埠公司提取货物时，港埠公司

以煤炭转易户通知单不是所有权转移凭证，沪江公司

在港埠公司没有煤炭为由，拒绝接受物资公司的提货。
物资公司向沪江公司和港埠公司索煤、索款均无果，且

因港埠公司是枝城港务局的一个内部职能部门，于是

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沪江公司和枝城港务局共同返还

货款93． 7 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另外，经审理查明，在

港埠公司向物资公司出具存煤证明和煤炭转易户通知

单时，沪江公司在枝城港并无存煤; 但为了得到货款，

其与港埠公司有关人员恶意串通并由后者以本公司货

运管理科名义向物资公司出具了虚假的存煤证明与煤

炭转易户通知单，共同欺骗了物资公司，使物资公司误

认为给付货款的条件成就并最终导致了该公司的货款

损失［2］。
本案中物资公司与沪江公司均为履约方即合同双

方当事人，其中沪江公司为欺诈方，物资公司为受欺诈

方，港埠公司为第三人即协助欺诈者。因为港埠公司

明知沪江公司在枝城港并无存煤，仍然应沪江公司的

要求向其出具了虚假的存煤证明，而沪江公司向物资

公司发函称其有相应数量的煤炭存放在枝城港，属于

履约过程中的欺诈，可见港埠公司出具虚假存煤证明

行为属于发生在履约过程中的协助欺诈行为。
从法理上看，对于由合同共同欺诈引起的民事责

任，理应由作为欺诈方的缔约( 或者履约) 一方当事人

与作为协助欺诈者的第三人共同来向作为受欺诈方的

另一方当事人承担。理由在于，尽管其就有关合同而

言属于第三人，然而第一，合同共同欺诈中的协助欺诈

者毕竟与作为该合同一方当事人的缔约欺诈方或者履

约欺诈方实施了共同欺诈，且在该合同的订立上或者

履行上该人的欺诈行为起了作用。第二，欺诈是社会

生活、特别是社会经济生活中常见的社会现象，它对社

会交易的正常运行有极大的损害，欺诈因违反民法中

的诚实信用原则而成为一种违法行为，合同共同欺诈

意味着欺诈这一违法行为系由缔约或者履约一方当事

人与协助欺诈方共同实施，即其中也存在着协助欺诈

者的违法行为; 就合同共同欺诈中的协助欺诈者应当

以这种方式承担民事责任而言，仅此两点便已构成充

足理由，况且确认其应当以这种方式承担民事责任，从

有利于保护受欺诈方利益角度看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合同共同欺诈发生后民事责任的共同承担: 我

国《合同法》的障碍

合同共同欺诈发生后只要具备了法律规定的理由

则将引起相应的民事责任。具体就缔约共同欺诈而

言，只要由其导致订立的合同被撤销则依法将引起缔

约过失责任。我国《合同法》第 54 条第 2 款规定:“一

方当事人通过欺诈手段使对方当事人在违背真实意思

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

仲裁机构撤销。”显然，适用于这条法律规定中的能够

成为导致民事行为被撤销原因的欺诈，均仅为一方当

事人的欺诈。作为缔约欺诈方的一方当事人与协助欺

诈方即第三人通过共同欺诈与受欺诈方订立的合同，

严格说来仍然属于“一方当事人通过欺诈手段使对方

当事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因为

就有关合同而言存在协助欺诈者这一欺诈第三人，但

却仅仅是协助欺诈方实施欺诈，而作为缔约欺诈方的

一方当事人却毕竟是该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可见该合

同仍然属于可撤销的合同。再依该法有关规定的精

神，该合同一旦被撤销，还将引起由作为缔约欺诈方的

一方当事人向合同中的受欺诈方承担的具有缔约过失

责任性质的、且以赔偿损失为内容的民事责任。就履

约共同欺诈而言，只要由其导致受欺诈方产生了错误

认识且基于这种错误认识行事，并由此在履约过程中

因欺诈方的违约产生了损失，则依法将承担违约责任。
作为履约一方当事人的欺诈方为有关合同的一方当事

人，且其肯定是该合同的义务人之一; 而在履约共同欺

诈发生后必然会出现欺诈方的违约，之所以出现履约

共同欺诈，恰好是因为欺诈方在明知自己肯定会违约

情形下或者是想要先取得作为履约另一方当事人即有

关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的对待给付，然后再行违约或

者是在已经取得了后者的对待给付后而致使其接受自

己的瑕疵给付。至于欺诈方的这一目的则正是通过借

助于作为第三人( 协助欺诈者) 的协助欺诈才得以实

现，而受欺诈方的损失也正是由履约共同欺诈导致错

误认识，并按照欺诈方的要求向其实施对等给付或者

接受其瑕疵给付而得以产生。我国《合同法》第 107 条

规定，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且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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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将赔偿损失规定为违约责任承担方式的一种( 此条

被引用于本目第三段中)。依此条的精神，在履约共同

欺诈发生后，只要欺诈方在履行过程中的违约行为给

受欺诈方造成了损失，同样将引起以赔偿损失为承担

方式的违约责任。
我国《合同法》对缔约共同欺诈发生后对欺诈方与

协助欺诈者有关民事责任承担的态度是: 对欺诈方承

担缔约过失责任持肯定态度，对协助欺诈者承担缔约

过失责任持否定态度。《合同法》第 42 条被法学界有

关学者视为专门规定缔约过失责任的条文［3］。此条规

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

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 1) 假借订立

合同恶意进行磋商; ( 2) 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

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 3) 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

则的行为。”依此条精神，在前述合同被撤销后应当向

受欺诈方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仅限于作为该合同一方

当事人的欺诈方，而并不包括作为该合同第三人的协

助欺诈者。该法第 58 条后段规定的赔偿责任也被法

学界有关学者视为缔约过失责任［4］。此条规定: 合同

无效或者被撤销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

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

责任。”同样依此段的精神，在前述合同被撤销后应当

向受欺诈方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也仅限于作为该合

同一方当事人的欺诈方，而并不包括作为该合同第三

人的协助欺诈者。而关于规定协助欺诈者应当与欺诈

方一起来向受欺诈方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条文，则在

我国《合同法》中并不存在。
我国《合同法》对履约共同欺诈发生后对欺诈方与

协助欺诈方对有关民事责任承担的态度是: 对欺诈方

承担违约责任持肯定态度，对协助欺诈者承担违约责

任持否定态度。我国《合同法》第 107 条、第 112 条与

121 条是关于违约责任一般规定的条文，第三产业 07
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

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

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 112 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

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

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

损失。”第 121 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

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

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

决。”这些规定共同表明: 违约责任仅指违约方向守约

方承担的财产责任，违约责任只发生于合同双方当事

人之间。违约责任的发生须以合同当事人违约或者说

不履行合同债务为要件。鉴于承担违约责任的人必须

是合同一方当事人，而在履约过程中仅欺诈方为合同

一方当事人，协助欺诈者不是合同一方当事人而是第

三人。而关于规定协助欺诈者应当与欺诈方一起来向

受欺诈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条文，不仅在我国《合同法》
中并不存在，在我国其他与合同有关的法律与司法解

释中也并不存在，这就表明这些法律对协助欺诈者向

受欺诈方承担违约责任也持否定态度。
鉴于存在于我国法律中的以赔偿损失为内容的民

事责任并不限于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这两种，而

要使协助欺诈者与欺诈方共同向受欺诈方承担除缔约

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外的民事责任，需要在与合同有

关的法律之外的其他法律中寻找依据，并对此项法律

依据作认真研究。
三、合同共同欺诈产生侵权责任: 一种新思路

已有一些国家将欺诈定性为侵权行为并确认欺诈

能够引起侵权责任。在法国，在欺诈行为实施后受欺

诈方有权对欺诈方提出侵权责任之诉，并就其因受欺

诈所受的损失获得侵权损害赔偿［5］1073。在德国，尽管

在《德国民法典》中没有作出规定，但在德国的法律观

念中欺诈属于其第 826 条规定的“故意以违反善良风

俗的方法对他人施加损害”这样一种性质的侵权行为;

依据此条欺诈方应当向受欺诈方承担来自侵权法上的

损害赔偿的义务［6］608，这一观念在德国的实务中作为

关于欺诈性损害赔偿的一般规则存在。英国在普通法

早期已经有了禁止欺诈的司法实例，到了 1201 年英国

法院曾颁发过禁止欺诈的保护令状，但在很长时期欺

诈并没有作为一项独立的侵权，而是与合同、平衡救济

纠缠在一起［7］。1789 年著名的 Pasley v． Freeman 一

案，使欺诈作为一项独立的侵权类型得以确立，并使欺

诈侵权的适用范围得以拓展，它不仅适用于陈述人对

欲与其订立契约的人所作的陈述，而且还包括陈述人

对与其没有订立契约的人所作的陈述。Pasley v．
Freeman 一案确立了这样的一般性规则: 如果 A 明知

自己的陈述是虚假的，而且仍然对 B 予以说明，仍然希

望 B 根据自己的陈述从事活动，而 B 的确相信此种陈

述而作出该种行动并因此而受到损害，A 应对 B 承担

侵权法律责任［8］542 －543。美国法律研究院通过并颁布的

《侵权法重述 纲要》第 525 节“对欺诈性不当表述

的责任”规定为:“为诱使他人依据己方的表述采取行

为或不行为，而事实、意见、意愿或法律做出不当表述

的人，应对他人因合理信赖该不当表述而遭受的金钱

损失承担欺诈责任。”［9］可见，欺诈在美国法上能够作

为侵权行为成立并进而承担侵权责任由此条即可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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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共同欺诈在外国也存在，且在这种欺诈发生

情形下协助欺诈者应当向受欺诈方承担侵权责任已得

到一些国家肯定。《法国民法典》第 1116 条将一方当

事人因受到对方当事人欺诈而订立的合同规定为无效

合同; 尽管在该法典中并无条文因第三人欺诈对合同

效力的影响作出规定，但法国在实务中却确认当第三

人的欺诈是经与合同一方当事人恶意串通而对合同另

一方当事人实施时由这一欺诈导致订立的合同也为无

效合同［5］1073，而这里的“第三人”与“合同一方当事人”
显然分别为“协助欺诈者”与“欺诈方”。依法国最高法

院的判例，合同一方当事人对于因第三人的缔约欺诈

所产生的损失有权向该第三人要求损害赔偿［6］532 ; 这

里的损害赔偿只能是侵权损害赔偿，而这里的“第三

人”显然包括作为协助欺诈者的第三人。《德国民法

典》第 123 条第 1 款将欺诈规定为能够导致意思表示

即民事行为被撤销的原因; 在此基础上该条第 2 款规

定:“如果欺诈系由第三人所为者，对于一方当事人所

为的意思表示，只有当另一方当事人明知或可得而知

欺诈事实时，始得撤销”。这里的“另一方当事人”与

“第三人”显然分别为“欺诈方”与“协助欺诈者”。既

然欺诈在德国的法律观念中属于一种侵权行为，那么

这一观念完全能够适用于受欺诈方因受到协助欺诈者

与欺诈方的共同欺诈而订立的合同。在此种情形下该

合同被撤销后，协助欺诈者自然应当向受欺诈方承担

以赔偿损失为内容的侵权责任; 与此有关的典型案例

是: 某债权人出于协助已经丧失了偿付能力的某债务

人，向其他人进行以表示自己具有偿付能力为内容的

欺诈之目的，而在短期内向该债务人继续提供贷款，双

方约定该债务人应当将通过这一欺诈从其他人处取得

的贷款运用于清偿该债权人的债权，倘若有其他人因

受到前述欺诈而与该债务人订立了借款合同，则前者

作为受欺诈方有权依据该法典第 826 条要求协助欺诈

者向其赔偿损失［6］532。
在我国法学界也有学者将欺诈视为一种侵权行

为。有的学者认为:“受欺诈人因欺诈行为作出了意思

表示，如果此种意思表示对其有利，自然无损害可言，

也不会成立侵权行为。如果因欺诈行为确实构成了重

大损害，而仅仅允许其撤销合同难以提供补救，应允许

受害人既可以根据侵权行为要求赔偿损害，也可以根

据违约要求其期待利益的损失，以充分维护受害人的

利益。”［11］还有的学者认为:“欺诈人就其欺诈行为所

导致的损害对受害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欺诈行为如

果发生在经济或商事领域，则此种行为为经济侵权行

为。在受害人被欺诈的场合，受害人固然可以根据民

法或合同法行使撤销权，但是他完全可以对欺诈方主

张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在此种情况下，发生可撤销权

和侵权请求权的竞合。”［8］543 －544

上述外国做法及学界观点表明，既然欺诈是侵权

行为，那么合同欺诈也是侵权行为，相应地合同共同欺

诈包括缔约共同欺诈与履约共同欺诈也是侵权行为;

鉴于此，应当确认在我国合同共同欺诈能够引起侵权

责任。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2 条是关于侵权责任的一般

规定，且依此条第 1 款的精神，任何人只要实施了侵权

行为并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均应当依照本法承担民事

责任。既然合同共同欺诈包括缔约共同欺诈与履约共

同欺诈是侵权行为，那么该法的这一规定自然能够适

用于合同共同欺诈; 既然合同共同欺诈是侵权行为，那

么不仅欺诈方是侵权行为人之一，协助欺诈者显然也

是侵权行为人之一; 可见将合同共同欺诈定性为侵权

行为，能够致使协助欺诈者承担侵权责任。前面提到，

对于由合同共同欺诈引起的民事责任理应由欺诈方和

协助欺诈者一起来承担，但要让协助欺诈者承担有关

的民事责任在我国《合同法》上存在障碍; 而在将合同

共同欺诈定性为侵权行为情形下，要让协助欺诈者承

担作为侵权责任的以赔偿损失为承担方式的民事责

任，这在我国《侵权责任法》上并无任何障碍。
四、合同共同欺诈发生后欺诈者与协助欺诈者的

侵权连带责任

合同共同欺诈不仅为欺诈行为而且还属于共同欺

诈行为。在形成关于欺诈为侵权行为这一认识的基础

上，相应地也就应当将由协助欺诈者与欺诈方在恶意

串通基础上对受欺诈方实施的共同欺诈确定为属于共

同侵权行为。当前学界通说认为“共同侵权行为是指

两人以上基于共同过错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侵权行

为; 其构成要件的特殊性在于加害人为二人以上，加害

人主观上有共同过错，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是同一

不可分割的”［12］。由协助欺诈者与欺诈方在恶意串通

基础上对受欺诈方实施的共同欺诈显然符合前述通说

中的构成要件: 作为该项共同欺诈实施者的加害人为

协助欺诈者和欺诈方，这两个加害人在为该项共同欺

诈时主观上属于共同故意，且此点系两者“恶意串通”
所体现，尽管构成此项共同欺诈中协助欺诈者的欺诈

与欺诈方的欺诈系分别进行，但由其所引起的损害后

果却同为先订立合同而后撤销或者违约，并因此给受

欺诈方造成的损失这一项，且此项损害后果还属不可

分割。显然，就由两者实施的共同欺诈侵权行为而言，

协助欺诈者属于“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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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合同共同欺诈为共同侵权行为，那么就应当

适用我国《侵权责任法》关于共同侵权行为所生侵权责

任的规定来解决，在合同共同欺诈发生后欺诈方与协

助欺诈者应当对受欺诈方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我国

《侵权责任法》第 8 条规定: “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

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9 条第

1 款规定:“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

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欺诈方和协助欺诈者等二人一起

实施欺诈活动造成受欺诈方的损害时应依据《侵权责

任法》第 8 条的规定来承担侵权连带责任。如果合同

共同欺诈活动中协助欺诈者对该欺诈方只起到了帮助

作用，这时协助欺诈者与该欺诈方依据《侵权责任法》
的第 9 条规定也承担侵权连带责任。

其实在我国早已有特别法针对某种特定的合同共

同欺诈( 缔约共同欺诈) 而规定欺诈方与协助欺诈方应

当承担侵权连带责任。如我国《广告法》第 38 条规定:

“违反本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欺骗和误导消费者，使

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

布者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发布的，应

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不能

提供广告的真实名称、地点的，应当承担全部民事责

任。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

推荐商品或者服务，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第 38 条中提到的“广告主”、
“广告经营者”与“广告发布者”均称为“侵权者”，并确

认只要广告经营者或广告发布者与广告主一起来向消

费者发布虚假广告，则构成我国《民法通则》第 130 条

规定的共同侵权行为。鉴于在广告经营者与广告发布

者与广告主一起来向消费者发布虚假广告时确定无疑

的存在两者彼此间的恶意串通，且广告经营者、广告服

务者与广告主又恰恰分别为协助欺诈者与欺诈方，可

见本文将由于协助欺诈者与欺诈方在恶意串通基础上

对受欺诈方实施的共同欺诈定性为共同侵权行为，这

在我国法学界肯定能够得到有关学者的支持。
五、在承担侵权连带责任情形下合同共同欺诈的

欺诈方与协助欺诈方对有关的侵权责任份额的分担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14 条第 1 款规定:“连带责

任人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 难以确

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此款中“根据各自

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依学理解释是指“根

据各加害人的过错程度及其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原

因力比例来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13］。对协助欺诈者

与欺诈方之间有关侵权责任份额分担问题自然应该依

照此款的精神来办理。
一般的共同侵权行为将直接导致受害人财产损失

的产生，由协助欺诈者与欺诈方所为的共同欺诈这一

共同侵权行为却只能够导致作为受害者的受欺诈方与

欺诈方订立合同，至于受欺诈方的财产损失则系由其

在订立与履行该合同的过程中产生。这种差异将形成

如下处理方式，即将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14 条第 1 款

中的“连带责任人各自责任大小”与上述学理解释中

“各加害人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原因力比例”，结合

前述共同欺诈的特征而诠释为“协助欺诈者的协助欺

诈行为与欺诈方的欺诈行为在与契约受欺诈方订立有

关合同上各自作用的大小”，只有如此办理才能够使此

款法律与此项学理解释具有可操作性。由此便能够确

定派生于此款法律精神的解决办法: 根据协助欺诈者

的协助欺诈行为与欺诈方的欺诈行为对受欺诈方在有

关合同的订立上所起作用的大小来确定侵权责任份

额，难以确定这一作用大小的，平均分担侵权责任

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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